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419 号建议的
答复

晋能源议函〔2023〕19 号

高马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从全局性和整体性推动全省源网荷储协同发

展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电力源

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

280 号）要求，省能源局研究制定了《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管理

办法》（晋能源电力发〔2022〕244 号），办法对我省源网荷储一

体化项目的要素条件、申报流程、运营管理要求等内容进行了具

体明确，并明确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成后要以一体化虚拟电厂

聚合模式，参与调度运行和市场交易，为系统提供调节支撑能力。

相关主体可根据文件要求申报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经评估通过

后开展建设，提升区域绿色能源消费比重，打造新能源供电为主

的源网荷储一体化基地，实现高质量发展。虽然有了一定的政策

基础，但我们仍然需要清醒的认识到，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绝非

一日之功，仍然需要从顶层设计、政策制度、技术标准、运行管

理等各方面持续优化完善。



一、关于分布式电源规划和接入。我们完全赞同您的观点，

也做了大量相关工作。前期省级层面已经成立分布式能源发展工

作专班，加强了对分布式光伏建设的统筹衔接。我局研究起草了

并报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晋政办法〔2023〕5 号文印发了《山

西省推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近期，我局协同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组织专业力量，认真测算并

计划以县为单位反馈各行政区承载力分析情况，以便更好引导我

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健康有序发展。同时，研究起草并争取尽快

发布《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建设指导规范》，从项目管理、工

作流程、项目立项、接网设计、运行维护等方面进行细致的指导

规范，并提供典型设计方案供参考。

二、关于集中接入新能源优化电网投资。“十四五”时期，

我省清洁能源项目并网需求增速加快。为高效服务清洁能源大规

模并网，保障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我们督导国网山西省电力公

司与各地政府积极协调新能源项目业主，灵活采取π接或 T 接等

模式，将新能源电力接入电网。通过不同具体措施的灵活应用，

不仅能够有效缩短线路路径，降低电网投资成本，在发生故障时，

还能够快速隔离电网故障。去年我们已经进行了相关部署安排，

受疫情影响推进不太理想，今年我们将结合调查研究着力推进解

决。

三、关于优化储能布局提高电网资源利用率。我们在 2021



年组织首批 15 个“新能源＋储能”独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收集

反馈问题的基础上，2022 年发布了《“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

施方案》（晋能源新能源发﹝2022﹞353 号），明确了发展目标、

技术研发和产业体系建设、统筹规划项目发展模式及示范模式，

并对体制机制建设、管理体系、保障措施做了进一步明确。目前，

山西开展的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既有电源侧，也有电网侧，还

有负荷侧，各类项目均有其试点意义。电源侧：“火电＋储能”

一体化联合调频项目，也是山西省首批新型储能试点项目，采用

储能系统和火电机组联合运行，构成新的电力调频电源，既解决

了传统火电机组调节速率慢、折返延迟和误差大的缺点，又弥补

了储能系统由于能量有限增加电网调频难度的劣势；“新能源+

储能”项目，在新能源场站配建储能，支持新能源项目与储能项

目联合参与电网调度运行和电力市场交易，提升新能源市场化收

益率和新能源利用率。电网侧：“储能+电网存量资产”项目，利

用退役火电机组既有厂址和输变电设备，深化储能与火电项目合

作、压缩成本和工期，实现互利共赢；“储能+数据中心”项目，

通过储能与能源互联网结合解决新能源发电直供数据中心的波

动性、随机性、问歇性问题，提升数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促进

大数据产业发展。负荷侧：“光伏＋混合储能”光储网充示范项

目，建设“光伏+储能+充电桩”的智能微网系统，其中储能系统

为全球首套 1MWh 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



您所提建议非常中肯客观。非常感谢您关心支持我们工作！

您的建议我们也会在今后工作中继续予以关注。

山西省能源局

202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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